窗体顶端

辽宁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历学生转专业

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了贯彻执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及《辽宁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加强与规范我校学籍管理，现就成人高等教育学历学生转专业作如下规定：

一、学生入学后，应安心本专业的学习，一般不得转专业。如确因合理原因需要调转，符合学用结合的原则，需由学生如实填写《辽宁省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变动申请（确认）表》，函授学生经函授站同意报继续教育学院审批汇总，业余学生由培养学院审批汇总，报送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查，审查通过后需在辽宁大学继续教育管理处网站及其他官方平台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满无疑义后，继续教育管理处下发文件批准学生转入新专业学习。

二、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允许转专业。

（一）经本人申请，各培养学院或函授站认定，学生确有专长，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者。

（二）由于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变化发展及学生工作的调整，转专业更能适应社会及学生需求者。

（三）学生入学后发现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出具医院检查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原培养学院或函授站其他专业学习者；

三、有下列情况者，不予考虑转专业：

（一）学习本专业一年以上者；

（二）专业跨类别、层次者；

（三）没缴清相关费用者；

（四）其他无正当理由者。

四、学生转专业办理时间为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其它时间不予受理。

五、经批准转专业者，已学并获得成绩的与原专业相同课程，由继续教育学院进行成绩认定。

经批准转专业者，应按转入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修完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方可准予毕业。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未经批准及未办理相关手续前，必须参加原专业的学习，否则按违反学习纪律处理。

六、本规定的解释权在继续教育管理处。

